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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教師教學社群成果報告 

壹、基本資料 

執行年度 110年 

社群名稱 勞動法教師社群 

召集人姓名 傅柏翔 

社群主題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    

□創新教學，請簡述：勞動法係相當實務之課程，預計透過社群，研究並

檢討適 合上課使用之判決，並且討論如何教學能有助理解。 

□跨域共授課程 

□統整性課程(Capstone courses) 

□深碗課程 

□外語授課 

□其他，請說明： 

成員資料 

 校內成員 校外成員 

NO 姓名 系所 姓名 系所 

1 郭玲惠 法律系 陳建文 
臺北科大／通識教

育中心 

2 曾淑瑜 法律系   

3 侯岳宏 法律系   

4 姜炳俊 法律系   

5 傅柏翔 法律系   

6 林慶郎 法律系   

貳、社群執行成果 

一、社群規劃理念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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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之變遷，勞動法之爭議也不斷推陳出新，並且一再挑戰著現有勞動法令之適用和運用

範疇。以近年之數位經濟平台為例，隨即出現平台從業人員適用勞動保障之困境。此類當代議題，

急需勞動法學者集思廣益，一同在急劇變化的科技浪潮中，繼續貫徹法律保障勞工之原始目的。 

因此以法學院勞動法中心成員為主，並邀集聯盟大學臺北科技大學之勞動法教師、台灣勞動法

學會成員一起成立此社群。期盼以此社群為基礎，透過演講與座談會或小型工作坊等活動，能增進

勞動法教師之間對於相關勞動法問題的研究和教學意見交流。 

 

二、社群活動列表 

 

活動日

期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與會人數 開放非社群

成員參加 

110.4.2

4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學生論文報告與學者專家座談 10人 是 

110.5.4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勞動事件法之調解實務 100人 是 

110.9.2

5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圓桌會議 35人 是，勞動

部、勞動

局、台灣法

學會會員及

其他實務工

作者 

（均採線上

形式舉辦） 

110.11.

6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當前之管理制度與職場霸凌爭

議 

35人 是，同前 

110.11.

20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當前之雇主調動和指示權之界

限爭議暨當前之職災保險修法

調適議題 

35人 是，同前 

110.10.

21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當前之性別平等和性騷擾制度 80人 是，同前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

壇 □說明會 □其他 

   

 

三、社群執行成果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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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產出：(請根據成果產出，可多項自行選填) 

項目 數量 說明 

活動場次 6 場 

如社群活動概述表。原申請書擬舉辦5場次勞

動法論壇活動，因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方式進

行，而因線上舉辦增加時間上機動性與彈性，

故議題數不變，但總場次改為4場次。 

教學實踐計畫  件 

計畫(已/預計)申請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簡述： 

申請其他計畫  件 

計畫(已/預計)申請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簡述： 

教案  件 
教案名稱： 

教案內容簡述： 

教材(含數位教材)  件 
教材名稱： 

教材內容簡述： 

教具  件 
教具名稱： 

教具內容簡述： 

協同教學  門 

課程名稱： 

協同教學內容： 

學習效果簡述： 

期刊/出版品發表 1 件 

期刊文章主題/出版品書名：社會變遷下勞動

法、法院與實務之調適 

(預計/已發表)日期：預計明年度發表 

其他  件 說明：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二) 質化效益評估： 

110 學年度勞動法中心規劃有勞動法講座、論文中間報告與學者座談以及勞動法2021年度論

壇活動，本學年度規劃活動之核心係以加強理論實務之結合為規劃宗旨。 

勞動法議題近年來愈發受到社會重視，尤其在去年台灣勞動事件法之施行，新型態的勞資紛爭

解決程序對於現行理論與實務間將會帶來什麼樣的課題即須深入探討。再者，職業災害保險法近年

亦做了增修，並將職業災害特別訂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其適用情形與未來課題有釐清

討論之必要。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勞動關係間的休假、工時等議題備受關注，此外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等遠端工作型態之出現越趨頻繁，其所衍伸出的問題包含勞工離線全、隱私

權···等諸多問題，故有必要加以釐清其法律權利義務關係。 

承前所述，本次活動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因此在本年度講座邀請劉以全法官擔任講者，並

以「勞動事件法之調解實務」為講題分享勞動事件法施行後的調解前置原則的實務運用現況。此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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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重要之處在於，勞動事件法在勞動事件中強調以「調解先行」之方式處理勞動爭議問題，然而調

解之進行方式等有賴法官之經驗與對於勞動實務現況之認識，始能制式爭議雙方對於期間爭議能透

過調解機制產生更符合雙方需要之結果。因此，透過第一線負責調解之法官分享甫施行之勞動事件

法運作現況，透過劉法官針對案例進行分享，並分析不同案件中所面對問題，對於教師社群成員而

言，能更加認識實務之現況，並加強與理論之結合。此外，對於參與之100與會學生而言，使其更

加認識實務之現況，並加強與理論學習之結合，以加強學習功效。 

在論壇活動而言，本次論壇挑選之議題包括當前之「管理制度」、「職場霸凌爭議」、「雇主調動

和指示權」以及「當前之職災保險修法調適議題」五大議題為論壇核心，此些議題係以當前實務現

況為出發所擬訂之議題。論壇首先以圓桌論壇會議開始，十位報告人共同參與進行意見交換，針對

論壇設定之議題相互交流，並就後續場次論壇之進行意見交換，最後是各學者針對分配到之議題進

行初步報告與分析，再由其他學者提供意見與資訊之交換。期可使後續學者撰文與中心出版品出版

時之文章內容更加豐富，在後續活動之進行亦可更加順利。而後兩場次則針對上開議題進行報告與

與談，並在各場次分別有30分鐘之綜合討論。除前述場次外，另有搭配法學院飛鳶研討會之活動，

於10/21，以當前之性別平等和性騷擾制度為主題，分別就女性勞工夜間工作為主題，搭配最新大

法官解釋字第807號解釋之作成，以及我國當前職場性騷擾制度之探討兩子題為活動核心。 

活動論壇中有實務工作者以及學術研究者各半，透過此論壇建立學術與實務對話之平台，再加

上貼合現行實務的問題討論，相信在專家學者精闢的分析下，可使此議題之輪廓更加清晰，並期許

能藉由此次論壇，激起對於職場霸凌問題之更多思考與對話。 

 

四、檢討與建議 

本次活動原規劃實體方式進行，並開放一般民眾報名參與，依往年之經驗，每場次

皆會有120名以上之與會者報名參加，其成員包括公司企業法務、中央與縣市主管機關代

表以及法律工作者（律師與法官等）。也因有此些成員之參與，能為每場次活動加入更多

不同意見與啟發，更重要者係可讓更多人認識新興議題並促使其思考之，加倍活動影響

力。惟因活動改以線上方式進行，無法開放一般民眾報名參加，未來可思考在數位化論

壇舉辦之軟硬體設備擴充與相關技術之提升。 

 

五、活動剪影 (請自選本期各項活動照片5-10張，並附各照片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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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中間論文報告參與學者專家 (4/24)中間論文報告報告人及與同學 

 
 

(5/4)劉以全法官就勞動事件法之調解實務

運作進行演講 

(5/4)活動現場聽眾 

 

 

(9/25)論壇場次一林佳和老師報告 (11/6)論壇場次二邱羽凡老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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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場次三黃朝琮律師報告 (11/20)場次三蘇文生律師與談 

 

 

(11/20)場次三蔡松萍律師報告 勞動法論壇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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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間報告活動海報 其中演講活動海報 

 


